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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精》

前言

2009年12月26日，一个值得法律人纪念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侵权责任法》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
过。《侵权责任法》是继《合同法》、《物权法》之后，民法典中另一部重要的支架性法律，诚如杨
立新教授所言，我们离“民法帝国”梦想的实现——民法典的最后诞生，已经越来越近了。“无救济
则无权利”，《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填补了中国人很多“权利空白”。如，第一次在立法上明确规定
了精神损害赔偿，确立了同一侵权事故中“同命同价”的赔偿原则，对医疗损害责任的统一规范为解
决长期存在的医患纠纷带来了曙光，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更成为立法上的一大跨越。只有丰盈的公民
权益才能成就根本的社会公共利益，故而，通过《侵权责任法》对公民民事权益进行全方位、多层次
、立体化的保护，无论是从公民意义角度，还是从社会成熟角度看，都是一个掘进式的进步。然而，
正如孟子所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相关法律出台，并不代表其就能自动发挥作
用。《侵权责任法》亦莫能外，它的正确实施，有赖于法官、律师、其他法律工作者以及全社会对其
精粹的正确认知和把握。本书的作者都是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都是专门研习侵权法的博士或硕士，
有着深厚的法律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且大多数都参与了侵权责任法相关立法讨论。其中
，陈现杰博士是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李明义审判长是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
任法研究小组办公室主任，姜强博士则不但承担了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办公室的各项琐
碎工作，而且还多次参与侵权责任法立法研讨。“知出乎争”，正是在对侵权责任法历次草案波谲云
诡的争辩中，大家增长了知识，加深了友谊。今又受中国法制出版社唐鸥编辑之邀约，我们不揣浅陋
，将在研究侵权责任法过程的所学所思所识写下来，与广大读者分享，同时也为侵权责任法的正确实
施添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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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精》

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精义与案例解析》主要内容简介：2009年12月26日，一个值得法律
人纪念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侵权责任法》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侵权责任法》是继《合同
法》、《物权法》之后，民法典中另一部重要的支架性法律，诚如杨立新教授所言，我们离“民法帝
国”梦想的实现——民法典的最后诞生，已经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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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第七章 医疗损害责任  第五十四条 [医疗损害责任的界定]  第五十五条 [知情同
意权与告知义务]  第五十六条 [告知义务的特殊规定]  第五十七条 [违反诊疗义务的侵权责任]  第五十
八条 一C医疗机构的过错推定]  第五十九条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  第六十条 [免责事由]  第六十一条 [病
历资料]  第六十二条 [患者的隐私权]  第六十三条 [过度医疗]  第六十四条 [医疗秩序受法律保护]第八
章 环境污染责任  第六十五条 [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  第六十六条 [污染者的举证责任]  第六十七条 [复
合污染中民事责任的承担]  第六十八条 [第三人过错污染环境的责任承担]第九章 高度危险责任  第六十
九条 [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规定]  第七十条 [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  第七十一条 [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  
第七十二条 [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  第七十三条 [高度危险活动致害责任]  第七十四条 [遗失、抛弃高度
危险物致害责任]  第七十五条 [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  第七十六条 [高度危险场所的安全保障
责任]  第七十七条 [高度危险责任限额赔偿制度]第十章 动物损害责任  第七十八条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一般条款]  第七十九条 [违反管理规定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动物损害责任]  第八十条 [危险动物损害责任] 
第八十一条 [动物园的动物损害责任]  第八十二条 [遗弃、逃逸动物的损害责任]  第八十三条 [第三人过
错致动物造成他人损害之责任承担]  第八十四条 [关于饲养动物的提倡性规定]第十一章 物件损害责任  
第八十五条 [建筑物等设施脱落、坠落致害之侵权责任主体、归责原则以及追偿权]  第八十六条 [建筑
物倒塌致人损害责任的责任主体、归责原则及追偿权]  第八十七条 [抛掷物致人损害责任]  第八十八条
[堆放物倒塌致害责任]  第八十九条 [公共道路妨碍通行致害责任]  第九十条 [林木折断致害责任]  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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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本条规定，较早期的草案稿，采用的表述方法系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后期才改为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对这种表述变化，有人将其解读为系归责原则
、行为性质认定方面发生了实质变化，有人认为只是变换了说法，实质内容方面前后并无改变。虽然
实际上并未解决学理上对此问题的纷争，但是最起码从形式上，多数人认为，现在的用语容易为可能
的加害人所接受，即并不直接显示出责任人系基于行为侵权、存在过错才承担赔偿责任的含义，而是
自己并无过错情形下、仅在道义上出于对弱势群体受损利益予以补偿。立法过程中，各界对本条文的
意见大致可归纳为四种：意见一，建筑物使用人应当承担的是补偿责任。主要理由：首先，承担赔偿
责任以存在侵权行为为前提，但是依本条规定认定的主体并未作出行为，因此不构成侵权。其次，考
虑到对受害人有给予救济的必要，以规定补偿责任为宜即进行适当的补偿。再次，补偿责任从其原本
意义上来看，不具有惩罚性，容易被人接受。最后，规定建筑物使用人给予受害人一定的补偿也符合
公平原则。意见二，本条规定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让可能致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责任，程序上
难以做到。因为很多建筑物使用人在诉讼时并未居住在该建筑物中，或者在外地甚至在国外，让请求
权人起诉所有的可能致害人会导致诉讼程序非常漫长。意见三，同意本条规定，认为可从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的性质人手寻找依据。对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性质，学界有三元论说和复合共有说。如果采
取复合共有说，则本条规定是有依据及其合理性的，即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为复合共有，因建筑物致
人损害，所有权人应当承担责任。考虑到受害人救济的必要性，应当规定为补偿责任，不过，该观点
在补偿范围上与前述第一种观点有所不同，认为补偿责任的分配应当是各个被告平均分配受害人遭受
的全部损失。与按照公平原则的处理思路，由受害人和可能加害人共同分担损害后果的做法不同，在
损害后果的承担方面，受害人不承担责任，完全由可能加害人承担。意见四，本条规定应当删除。其
主要理由：第一，本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了坠落物由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承担责任，此处又规定
坠落物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责任，客观上会造成道德风险，即明知该坠落物的归属的情况
下，考虑到该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的支付能力，故意以本条为请求权基础。第二，实际中，造
成损害的是抛掷物还是坠落物是很难证明的一个问题，本条前提是抛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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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从全新的维度，更广阔的视角，正确理解适用侵权责任法，我们这些从事侵权法研究的青年法官
聚集在一起，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本书，以理论研究者和司法实践者的双重身份，把我们对《侵权责
任法》的认知与感悟与读者分享。本书撰写的具体分工是：第1、2、3、4、5、40、48、49条（姜强）
第6、7、13、14、15条（梁清）第8、10、11、12条（陈现杰）第9、33条（杜军）第16、17、18、39
、50、51条（姚宝华）第19、36、37条（朱理）第20、22、23、24、25条（肖峰）第21、52、53条（李
明义）第26、27、28、29、30、31条（潘杰）第32、38条（宋春雨）第34、35、83、84条（林海权）
第41、42、43、44、45、46、47条（陈龙业）第55、56、64条（单国军）第54、57、58、59、60、61
、62、63条（陈特）第65、66、67、68条（关丽）第69、70、71、72、73、74、75、76、77条（麻锦亮
）第78、79、80、81、82条（高燕竹）第85、86、87条（刘银春）第88、89、90、91、92条（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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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精义与案例解析》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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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老师推荐的，很好的书
2、纸质，内容，都不错。案例没有什么典型性，不具有争议性。
3、物美价廉的工具书
4、不错，相当好用，方便找知识点
5、很好的书，内容实在有用。
6、我很喜欢比较实用
7、送货速度很快，就是书的封面有点脏
8、一本很好介绍侵权责任法的书
9、去书店翻过好几个版本的侵权法作品，这本是实务界最好的选择！
10、学理性专著
11、这书真的很不错，质量也很好，内容丰富，是个不错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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